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

情况说明

按照国务院要求，我国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。我市2018年出台了《濮阳市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，根据“全面落实并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”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围绕窗口开展相关工作，切实提升为民服务水平，提升窗口办事效率。

　　濮阳市民政局严格遵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提升窗口服务质量。做好上级下放审批事项的承接，梳理公布保留和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，及时对权责清单进行更新和网上公布工作，实现权责事项和办事指南电子化管理。我局的权责清单由2015年的38项精简为32项。进一步优化审批，实现电子证照调用，方便群众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根据“全面落实并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”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各项制度，优化简化办事流程，加强政务服务工作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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